青岛中央商务区智能交通设备设施采购及智能化安装项目澄清通知
各投标方：
由青岛同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组织的青岛中央商务区智能交通设备设施采购及智能化安装项目（项目编号：SBCG2018000133 ），现将招标文件做如下澄清 :
一、澄清内容：
1、原招标文件要求：
第三章  投标人应当提交的资格、资信等证明文件
1.资格、资信等证明文件目录
	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提供形式
	包

	4
	检察机关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查询内容：投标人、法定代表人）
（若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eq \o\ac(□,√)原件 □复印件
	/


2、现招标文件修改为：
第三章  投标人应当提交的资格、资信等证明文件
1.资格、资信等证明文件目录
	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提供形式
	包

	4
	检察机关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无法提供的，可提供投标邀请书发布之日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的书面声明（声明内容：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格式自拟。（若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eq \o\ac(□,√)原件 □复印件
	/


其他内容不变，特此通知。本通知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的地方以此为准。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青岛中央商务区管理办公室
2018年8月2日
